
以下人员因实施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交通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应当依法予以处罚。我大队已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事项于2025年10月16日予以公告告知，上述交通违法行为人在公告期内未提出陈述、申
辩，有权提出听证的也未要求听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我大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予以公告送达（详见附件），公告期为六十日，公告期满，即为送达。

被处罚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可到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河北大队 (通讯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大沙坪325号，联系人：颜警官，电话：13399312150、周警官，电话：13399312134)领取处罚决定书。被处罚人不服处罚决定的，可在领取决定书之日起或公告期满后60日内
向兰州市人民政府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在6个月内依法向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河北大队
二0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河北大队关于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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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地点
北环路进九州东环路西20米
盐场北路进盐场路北50米
青石路出北环东路南10米

北滨河东路东段出北滨河中路东314米
佛慈大街进北环东路北280米
北滨河中路进金城路北17米

九州东环路进北环东路东20米
佛慈大街进北滨河东路东53米
青石路进T497号路南75米

靖远路
九州东环路进北环东路东10米
北滨河东路进佛慈大街东50米
北滨河东路进佛慈大街南200米
北环东路进T497号路（西）东32米
五一山西路进九州东环路东20米
北环东路进903号路东128米

大砂沟四路出大砂沟三路北78米
佛慈大街进北滨河东路北50米
九州大道进盐场路路北228米
九州大道进靖远路北20米

佛慈大街进北环东路北50米
佛慈大街进北环东路北50米
盐场北路出盐场路北150米
佛慈大街进靖远路北35米

青石路出刘家坪九路北466米
北环东路出京拉线北82米
靖远路出北滨河中路54米

北滨河中路出靖远路西44米
佛慈大街河北大队北1公里由北向南

罗九公路河北段15公里150米
青石路碧桂园三环岛南 北向南
罗九公路河北段15公里150米
佛慈大街北龙口点 北向南

北滨河东路东段北滨河路欧洲阳光城
佛慈大街亚太三岔路口由东向西
碧桂园路碧桂园四环岛南 南向北

佛慈大街河北大队北1公里由北向南
碧桂园路上坪村
盐什公路河北段

北滨河东路东段北滨河东路东段与靖远路转盘100米
盐什公路8公里15米

北滨河东路东段北滨河东路东段与靖远路转盘100米
元通大道元通桥北

盐什公路8公里15米
碧桂园路碧桂园四环岛南 南向北

盐什公路河北段
京拉线1675公里10米

盐什公路河北段
碧桂园路碧桂园三环岛南 北向南

北龙口
碧桂园路碧桂园二环岛东 东向西

九州大道庙滩子十字—九州大道由东向西
碧桂园三环岛东向西

盐场路
九州大道九州西环路

九州大道与九州花园交叉口
北滨河东路东段与中山桥交叉口

九州中路903号路
盐场路-佛慈大街由南向北

北滨河中路中山桥北东向西100米
北滨河中路市二院

九州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九州花坛
金城关

北环东路
北环路-T453东

京拉线1675公里10米
九州大道九州花坛

碧桂园路碧桂园四环岛西 西向东
盐什公路8公里15米

北环路
北环路

碧桂园四环岛北向南
盐场路盐场路生物制品研究所50米

九州大道
盐场路雁滩桥头加油站
北滨河路亚朵酒店门口
九州大道与罗九公路
九州大道与罗九公路
碧桂园一环岛南向北

五一山东路甘南花园由西向东
碧桂园三环岛北向南
草场街（东向西）

北滨河路金城山庄
凤凰城
白土巷

北环路东段西向东
草场街十字北向南

徐家湾路
碧桂园东环路

碧桂园学校北向南
草场街
盐场路
903号路

佛慈大街河北大队
佛慈大街

五一山路（东向西）
碧桂园二环岛南 北向南

北滨河路
北龙口

违法行为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其他机动车的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驾驶载货汽车载物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百分之百以上）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

超过有效期仍驾驶其他机动车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饮酒后、无证驾驶未悬挂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

驾驶载货汽车载物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不足百分之百）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其他机动车的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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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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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驾驶载货汽车载物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百分之百以上）
驾驶载货汽车载物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百分之百以上）

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号牌的
驾驶载货汽车违反规定载客的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
驾驶载货汽车载物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百分之百以上）
驾驶载货汽车载物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百分之百以上）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车辆上道路行驶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其他机动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
驾驶证被吊销期间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驾驶证超过有效期驾驶机动车

处罚决定书号
620102273320760
620102273320753
620102273318752
620102273320755
620102273318808
620102273318753
620102273320756
620102273320758
620102273320759
620102273318754
620102273320752
620102273318809
620102273320761
620102273318757
620102273318770
620102273318758
620102273320764
620102273320765
620102273318759
620102273320766
620102273320767
620102273318760
620102273318761
620102273320768
620102273320770
620102273318762
620102273318803
620102273320772
620102273318764
620102273318765
620102273318766
620102273320774
620102273320775
620102273320778
620102273318767
620102273320776
620102273320777
620102273318768
620102273318769
620102273318774
620102273320786
620102273320787
620102273320788
620102273320789
620102273318775
620102273320790
620102273318805
620102273318776
620102273320791
620100296712330
620102273320792
620102273320793
620102273318777
620102273320801
620102273320795
620102273318778
620102273320796
620100296708333
620102273318779
620102273320797
620102273318780
620102273320798
620102273318781
620102273318782
620102273318807
620102273322754
620102273318783
620102273318785
620102273320799
620102273322753
620102273318806
620102273318786
620102273320800
620100296708332
620102273318787
620102273318788
620102273318789
620102273318790
620102273320802
620102273320803
620102273318791
620102273318792
620102273320804
620102273318793
620102273320805
620102273318794
620102273320807
620102273318795
620102273318796
620102273318797
620102273318798
620102273318799
620102273318800
620102273320809
620102273320808
620102273318802
620102273320809
620102273320810
620102273320811

违法时间
2024年11月14日18时44分
2024年11月09日23时05分
2024年11月08日22时24分
2024年11月02日00时50分
2024年10月09日00时43分
2024年09月25日15时00分
2024年09月16日21时32分
2024年09月01日16时08分
2024年08月03日00时40分
2024年07月1日21时47分
2024年07月01日08时03分
2024年06月21日23时38分
2024年06月08日19时33分
2024年01月21日18时15分
2023年12月13日10时56分
2023年1月7日22时59分

2023年11月26日22时58分
2023年11月21日18时32分
2023年1月2日19时08分

2023年10月17日18时22分
2023年10月16日10时07分
2023年10月07日11时07分
2023年9月14日18时25分
2023年9月5日14时13分
2023年8月26日8时15分
2023年8月3日7时58分

2023年8月24日11时29分
2023年8月24日11时30分
2023年6月20日19时30分
2023年6月16日22时07分
2023年6月15日19时8分
2023年6月13日22时51分
2023年6月3日15时17分
2023年6月1日11时30分
2023年5月17日18时34分
2023年5月14日7时45分
2023年4月12日14时55分
2023年2月22日16时16分
2023年1月6日16时03分

2022年10月21日 22时18分
2022年10月20日 15时42分
2022年10月19日 15时28分
2022年10月13日 15时45分
2022年10月11日 16时00分
2022年10月05日 14时45分
2022年10月03日 16时22分
2022年10月03日 16时17分
2022年09月26分 16时09分
2022年09月22日 11时59分
2022年09月22日 10时36分
2022年09月22日 07时40分
2022年09月21分 11时32分
2022年09月20日 09时19分
2022年09月19日 16时35分
2022年09月19日 11时11分
2022年09月16日 10时22分
2022年09月16分 07时43分
2022年09月15日 15时48分
2022年09月15日 14时43分
2022年09月15日 18时46分
2022年09月14日 17时09分
2022年09月13日 16时00分
2022年09月09日 07时29分
2022年09月06日 10时15分
2022年09月01日 18时05分
2022年08月31日 19时40分
2022年08月31日 11时30分
2022年08月30日 14时09分
2022年08月26日 20时30分
2022年08月26日 16时54分
2022年08月26日 16时54分
2022年07月05日 18时15分
2022年07月04日 14时51分
2022年07月01日 13时48分
2022年05月11日 11时30分
2022年05月06日 00时05分
2022年04月06日 22时30分
2022年04月06日 22时30分
2022年03月20日 07时35分
2022年03月19日 15时43分
2022年03月17日 11时50分
2022年03月17日 08时10分
2022年03月17日 07时55分
2022年03月16日 18时40分
2022年03月14分 08时45分
2022年03月12日 07时30分
2022年03月11日 08时10分
2022年03月10日 16时20分
2022年03月10日 15时18分
2022年03月10日 12时00分
2022年03月09日 17时10分
2022年03月08日 16时30分
2022年03月07日 18时05分
2022年03月03日 12时00分
2022年03月03日 09时25分
2022年03月02日 10时55分
2022年02月21日 16时18分
2022年02月14日 16时00分
2022年01月05日 11时19分

驾驶人姓名
李之伟
马斌

杜康伟
白东俊
杨军

盛瑞隆
李明贵
成斌

宋海鹏
揽成斌
李之伟
张彬

王林淘
王小平
王成元
张进礼
薛文正
宋涛

尹衍彬
洪少辉
马德荣
魏荣

段有鹏
李汶泰
火照鑮
彭宝成
甘志宏
白东俊
黄竟尧
廖鸿凯
张洁

曾琛智
牛利军
杨军
李龙

李有福
段文斌
史元香
姚小虎
张建

陈国军
景立红
王鹏
席文

蔡国义
毛伯文
王文祥
蔡荣祥
王小刚
王永胜
魏万林
俞俊年
王小刚
姜礼杰
李勇勇
朱宗龙
吴永强
冯康红
阎斌

李国栋
马哈克
柴宗英
潘洪道
谢瑞明
霍永红
罗杰

冶长喜
吴友红
朱家国
颜鲁家
宋军强
张晓利
陶伟

刘益铭
甘志宏
张泽龙
阎双红
师伟东
孙彬彬
罗军民
路慎忠
杜松林
蒋军军
崔赫铭
王丽

李堆堆
张伟

代小宁
杨成钢
周二华
汪强

谢智荣
冯尽军
吴孝文
马秀旺
汪东东
吴孝文
王建明
崔伟

身份证号码
62010219811205****
62292620070305****
62262119961216****
62010219890730****
62012219860801****
61010419960606****
62012219681012****
62052219950121****
62272620011118****
62010219610916****
62010219811205****
62040319831203****
62042119980413****
62302119880623****
51292919760729****
62042119930903****
42062119850111****
62012119830225****
23092119960728****
62010219740120****
62010219570202****
62012219960604****
62012219940626****
51132120011108****
62012219960317****
62232619820320****
62012319970110****
62010219890730****
62010219970509****
62010219910302****
62263020000908****
62010219940920****
62242419940103****
62010219890801****
62012319871102****
62012319670508****
62050219880704****
32102319730313****
62272319850116****
62012319950509****
36242419721110****
62272219761112****
62010319940620****
61032119890430****
62052219621123****
43068119890402****
62012119820616****
32062519690111****
62052119810526****
62242119791126****
62012219550102****
62010519690731****
62052119810526****
62052220051229****
62052519921013****
62010219861105****
62012119801129****
62012319650505****
62242719911208****
62010519710628****
62292419870301****
62042219720208****
32102319710311****
62052319880312****
62012119850809****
62012320010704****
62270119721224****
34082719921005****
62012219920321****
62012219800222****
62052419860322****
62242419741208****
62272219971116****
62012319881007****
62012319970110****
62012119971112****
62052419990915****
62242720020716****
34222219900324****
62012219730416****
62042119601128****
51292219750513****
62052319870922****
21088119900225****
62010219831209****
62272619661124****
62242519920826****
62282519640306****
62010219750804****
41282519620920****
51132119841203****
62012319750210****
62242119650518****
62242619970813****
62272619630511****
62052120031222****
62242619970813****
62010319710907****
62010319850809****

处罚依据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4号令）第七十九条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4号令）第七十九条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4号令）第七十九条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4号令）第七十九条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4号令）第七十九条

《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款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4号令）第七十九条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4号令）第七十九条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4号令）第七十九条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4号令）第七十九条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4号令）第七十九条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4号令）第七十九条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4号令）第七十九条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4号令）第七十九条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4号令）第七十九条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4号令）第七十九条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4号令）第七十九条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款

《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省条例》第一百零九条第二十八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款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一百条第一、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
《法》第一百条第一、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省条例》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

《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省条例》第一百零九条第二十八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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